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九

日】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晚十点

多，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苏春

凤、侯树元、刘在云、胡秀梅驾驶

电动三轮车来到新华区邓家屯村西

口，刚下车就被新华区国保大队警

察绑架，将四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

新华分局刑侦大队非法关押审讯，

随即非法抄家。 

这是沧州市新华分局国保队长

高福松等人早有预谋的跟踪绑架

案，警察未开警车，用了四辆普通

车辆，每车三名便衣警察。此次非

法跟踪绑架案蓄谋已久，沧州市政

法委、防范办（610）幕后指挥。

由沧州市公安局内保分局牵头，新

华分局国保大队主要负责实施，运

河区国保大队、运河区西环派出

所、开发区国保大队、开发区金岛

派出所等多部门配合参与的群体犯

罪行为。前后共绑架八名法轮功学

员，两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几乎

全部被非法抄家，大部份人被放

回。在法轮功学员家中的非法所得

被要求送到沧州市政法委防范办，

办公地点位于沧州市公安局对面。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六日下午，

侯树元被高福松送到沧州市看守所

关押迫害；一月十八日下午，刘在

云、胡秀梅被高福松送沧州市看守

所关押迫害。苏春凤因身体原因，

一月十四日被所谓“取保候审”回

家。 

法轮功学员的代理律师，通过

去新华分局了解案情并在看守所会

见当事人。发现新华分局国保队长

高福松等涉嫌违法办案、滥用职

权、徇私枉法等违法犯罪行为。为

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律师向沧州市、河北省、中央

等相关监察部门、执法监督部门，

依法对高福松等人提出刑事控告并

邮寄控告书。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

详述新华分局及办案人违法犯罪事

实： 

第一、沧州市新华分局办理的
侯树元等人犯《刑法》第三百条之
罪名没有法律依据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

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

定罪量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

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四名

法轮功学员，被高福松用《刑法》

第三百条刑事拘留。《刑法》第三

百条规定的邪教只有会道门一种，

未列法轮功；经查，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反邪教决定、 高法院和 高

检察院关于办理邪教案件的司法解

释等都没有明文规定法轮功为邪

教。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认定及

向社会公布的十四种邪教中没有法

轮功。因此，法轮功依法从未被认

定为邪教。 

二零一一年《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五十号》废止了一九九九年

该署《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

处理意见的通知》《关于查禁印刷

法轮功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

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对法轮功

出版物解禁，恢复为合法出版物，

佐证法轮功不是邪教，证明法轮功

书刊等不是违禁出版物、不是邪教

宣传品。法轮功宣传品在中国完全

合法。（相关内容很详细，有所删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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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新华分局国保警察涉嫌刑事犯罪 律师依法控告 
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公检法

在办理本案时适用处理邪教案件才

适用的《刑法》第三百条和两高的

司法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据了解，法轮功因其强身健体

的效果大大好于其他气功和信仰，

修炼法轮功对个人身心健康有利，

对家庭和社会有利，没有危害社

会，而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不

可能构成犯罪的。 

经了解，当事人原来身患多种

疾病，修炼以后身体明显好于以

前，并且其修炼后性格明显改变，

与人为善，凡事替别人考虑，亲朋

好友同事邻居的口碑很好。可见其

修炼行为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

家庭和社会，没有危害社会。 

第二、违法强行将侯树元送入
沧州市看守所羁押 

作为侯树元辩护人，律师曾于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和二月七

日两次视频会见了侯树元。据反

映，原本健康的侯树元，被新华分

局非法关押五天，曾被铐老虎凳两

天两夜不得休息，送看守所前体检

血压高达 220 毫米汞柱，属于严重

高压三级，就连负责体检的医生都

非常担忧。毕竟如此高的血压如果

强行关押的话随时面临重大疾病隐

患，根本不符合入监条件。但是，

新华分局及其办案人员高福松仍强

行将侯树元送入看守所进行羁押。

入监体检还查出侯树元脑部动脉两

侧粥状不明液体，状况极其危险，

应当立即就医，新华区分局及其办

案人员却视而不见，漠视侯树元生

命与健康。经辩护人多次申请要求

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要

求立即就医，新华分局屡屡不予办

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

十条第（二）规定不予收押情形， 

患有严重疾病，     ［转二版］ 



 

 

  

 

［接一版］  在羁押期间可能发

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

但是罪大恶极不羁押对社会有危险

性的除外。据侯树元讲，其在入所

体检时血压达到了 220，属于非常

严重的高血压，这种高血压发生心

脑血管风险明显增大，很容易造成

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如此高血压

居然被新华分局强行羁押在看守所

明显违法。况且侯树元头部两侧动

脉有粥状不明液体存在，律师认为

此情况非常严重，无法排除侯树元

可能存在重大疾病隐患，继续羁押

下去将是错上加错，应当立即就医

治疗以维护其身体和生命健康的合

法权益！ 

第三、办案程序严重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

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

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查

封、扣押财物、文件持有人查点清

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

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盖

章，一份交持有人，一份附卷备

查”。 

新华分局在扣押当事人物品

时，未给其本人或亲属一份扣押物

品清单。新华分局办案程序违法，

办案过程中未向被告人家人出示证

件，搜查过程中未出示搜查证，没

有给被告人家人和本人物品扣押清

单，刑事拘留多日，至今未给家属

拘留通知书。以上行为明显违反刑

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四、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
法犯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

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

诉”，构成徇私枉法罪。 高检侵

权渎职罪立案标准也规定：“1、

对明知是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依

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

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

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以追究

刑事责任为目的立案、侦查、起

诉、审判的”，应当按照徇私枉法

罪予以立案。 

本案办案的侦查人员，在没有

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当

事人立案和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已

经涉嫌徇私枉法。涉嫌犯罪的人员

包括直接的侦查人员、决定刑事立

案、拘留和移送审查起诉的分局法

制支队责任人员和分管的副局长和

局长。如果决定逮捕，决定逮捕的

责任人员和区检察院的分管副检察

长和检察长。以上人员中认为当事

人无罪的除外。公检机关负责人如

不知情的，应当承担管理失职责

任。 

根据以上四个方面涉及高福松

等人的违法犯罪事实，二零二二年

二月十四日，律师分别向以下监察

部门及执法监督部门正式邮寄了控

告书，包括： 

沧州市新华区监察委、沧州市

监察委、河北省监察委、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委。 

    沧州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

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沧州市检察院、河北省检察

院、 高检察院。 

综合以上情况，律师请求上级

机关明察秋毫，追究办案机关负责

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并责令办案机关立即对法轮功学员

实施的非法变更强制措施，安排就

医治疗，以维护法律尊严和被告人

的合法权益！ 

真心的希望高福松及相关责任

人能静心了解法轮功真相。能够理

智清醒的用心底的良知和善念来思

考问题。切莫在错误执行上级毫无

法律依据的命令，将自己置于违法

犯罪的境地，在无知无畏中、稀里

糊涂的去犯罪，当了中共的陪葬

品、替罪羊还不自知。古语有云：

“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到头终有

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只希望

你们尽快选择善良，尽快释放刘在

云等三名法轮功学员，善待他人就

是善待自己，才能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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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打压民

众机器已经成为其践踏人权的持续

性的机制。 

这包括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对

虔诚的基督徒的迫害，中共采取的

策略与几十年来针对法轮功的策略

相同，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

强迫劳动、洗脑转化，还有活摘器

官等等。 

例如把正常人关入精神病院，

已经成为中共打压异议份子的惯用

手段。据明慧统计，截止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少有 865 名

法轮功学员曾经受过精神病院迫

害，遍布中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

区。◇ 

发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二十二年

的迫害导致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恶

化，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也

被扩展到全体普通民众身上。例如

大规模肆意拘押，大规模监控（网

格化监控、人脸识别、监视系统

等），正常人“被精神病”，先抓

捕后“定罪”等已经成为中共打压

异议人士的惯用手段。执行迫害的

人群是相同的——中共各地的政法

系统、“维稳”人员。 

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纪录片制片

人凯兰·福特（Caylan Ford）和著

名人权律师大卫 ·麦塔斯（David 
Matas）近日联合撰文《专家：睁

大眼睛看中共的镇压机器》表示，

【明慧网】对法轮功长达二十

二年的迫害，让中共政法系统形成

“第二个权力中央”，迫害延伸到

更大范围的民众。自二零二一年开

始，中共从中央到多省市政法委书

记相继落马、换人或不知去向，他

们几乎都曾是迫害法轮功的主力。 

二零二二年年初，从强制疫情

清零、压制香港自由媒体，到异议

教师“被精神病”……专家表示，

这一整套践踏国民人权的持续性迫

害机制，是中共二十二年来打压法

轮功的过程中形成的。参与迫害的

官员在中国境内和海外都面临清

算。 

关注中国人权的专家、律师都


